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3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念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葉志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

度易字第7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507號、111年度偵字

第14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念文係劉念瀛之胞弟；被告葉志雄係

劉念文之女劉家君之友人。緣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於民國

000年0月00日死亡，遺留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建

物（下稱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其兄劉念瀛、其弟劉念

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

棄繼承，惟須讓劉念瀛住至終老。詎被告劉念文因積欠債務

急需用款，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於109年7月間，竟與

葉志雄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明知2人間

並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仍於109年7月7日共同製作虛偽

不實、出賣人為被告劉念文、買受人為被告葉志雄之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未註明幣別者，

下同）1,550萬元，再委由不知情之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

宜，石耀凱遂於同年7月30日，持通謀虛偽作成之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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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

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

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使不知

情之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

於主管機關對於地政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劉念文、葉志

雄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

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

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

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所謂「積

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刑事訴訟法

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在

客觀上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

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

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

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有上揭犯行，係以被告劉念

文、葉志雄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發人劉念瀛偵查中之

指訴、證人劉念平於偵查中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

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

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

聲明書各1份、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

2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707號民事判決及卷證光碟1

張、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

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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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第二類謄本等為據。

四、訊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固承認有於上開時、地，將本案房

地以買賣原因過戶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被告劉念文辯稱：因我母親年紀超

過70歲，銀行不願意讓70歲的人貸款，所以才由我當貸款

人，我母親則當保證人。我母親過世後，兄弟間自願放棄繼

承，本案房地就登記在我名下並繼承債務。我會賣房子是因

為我無力負擔每個月4萬5千元的貸款、每月的大樓管理費、

電費等費用，且於109年5月收到貸款永豐銀行的存證信函及

要求法拍的通知書，於是委託附近的房仲賣房子，很快就賣

出去，當時成交價格是1,550萬元，但因劉念瀛在該屋內，

在期間內我無法交屋，只好解約。剛好我女兒劉家君的友人

即被告葉志雄知道此事，因劉家君有積欠被告葉志雄貨款，

被告葉志雄才比照之前1,550萬元買本案房地，扣除劉家君

積欠款項、違約金、信貸等款項，再將剩餘款項拿去還給銀

行，這不是通謀虛偽買賣等語；被告葉志雄則辯稱：當時劉

家君積欠我貨款，劉家君表示被告劉念文房子違約，債務也

無法處理，我才跟被告劉念文接觸買受本案房地，我和被告

劉念文買賣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死亡，遺留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

劉念瀛、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被告劉念文名

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又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於

109年7月7日製作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

為1,550萬元，再委由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

於同年7月30日，持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

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

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事實，業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

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不諱，復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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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

繼承聲明書各1份、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

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

異動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資料在卷可稽（他字卷第

24〜27頁、偵字第32619號卷第6〜9頁、偵續字卷第35〜4

9、395〜409頁），應可認定。

　㈡因本案檢察官係起訴被告2人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卻以

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

下，而使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上開不實之事項，登載在土地

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則本案所應探求

者，為被告2人間就本案房地有無買賣之真意：

　⒈在本案發生前，被告劉念文曾委託臺灣房屋出售本案房地，

並於109年5月24日以價金1,540萬元與王炳文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嗣無法繼續履約，雙方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劉念

文賠償違約金50萬元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

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終止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協議

書、臺灣房屋契約變更附表、說明書等資料在卷足憑（偵續

字卷第457〜469、475、511頁），可見被告劉念平在本案發

生前，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

　⒉證人即處理本案房地登記之地政士石耀凱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證稱：伊於109年間有辦理被告劉念文、葉志雄間本案房

地之過戶，當時被告劉念文稱欠被告葉志雄錢，所以要以房

屋買賣的總價扣除債務，成交總價為1,550萬元，債務是850

萬元，所以被告葉志雄只要付差價即可。他們有提示被告劉

念文開立之本票，也有去區公所作調解筆錄，確認他們確實

有債務關係，要以房屋買賣方式清償債務，之後順利將該房

屋過戶，也幫被告劉念文的房貸清償完畢。當時房貸509萬

7,814元未清償，被告葉志雄向臺灣銀行貸款700萬元清償被

告劉念文於永豐銀行之貸款，剩餘之款項190幾萬元也全數

匯款給被告劉念文等語（偵續字卷第435〜436頁），並有新

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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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在卷可參（偵續字卷第20

1〜205頁），足證被告2人為買賣本案房地，有委託地政士

辦理過戶事宜，且被告劉念文將本案房地以1,550萬元出售

給被告葉志雄，買賣價金除扣除劉家君之850萬元債務（詳

後述）外，被告葉志雄所申請之房貸金額，在繳清原本被告

劉念文之房貸後，其餘金額亦交付被告劉念文，此與一般買

賣之處理方式並無異樣之處。

　⒊依前所述，被告劉念文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為

1,540萬元，而本案被告2人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則為1,55

0萬元，價差為10萬元。衡情被告劉念文倘若能履行與王炳

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即可取得該買賣價

金，被告劉念文應無必要為了10萬元之價差，而去支付違約

金50萬元，反讓自己損失40萬元之理。況其取得王炳文所支

付之價金亦可自行運用該款項，益徵被告劉念文稱因本案房

地無法點交而解除契約，非無可採。更遑論被告劉念文若真

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其目的僅係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

屋，豈須大費周章先去找仲介委託出售本案房地？其大可直

接與被告葉志雄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甚至不繳納貸款讓本

案房地遭銀行法拍即可。

　⒋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於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64號

民事事件審理中證稱：UzBrown Beauty Studio是我的客

人，他有託我幫忙做一些產品、包裝、網路logo，而我是中

間商，UzBrown Beauty Studio的老闆不會中文，我幫他從

亞洲找貨（眉筆、刀片、紋繡的機器、顏料等），我進貨到

美國以賺取中間價差。有一年我回臺灣去做眉毛，我問紋繡

的老師，紋繡的產品工具從哪裡進，老師介紹被告葉志雄給

我認識，我就跟被告葉志雄訂各種刀片、顏料、機器等，因

此積欠21萬5千美元。被告葉志雄有跟我催討，但因疫情的

關係，所以我沒有辦法回臺灣，被告葉志雄就扣我的貨，我

沒有辦法交貨給UzBrown Beauty Studio，才請我爸劉念文

處理債務問題等語（原審易字卷第293〜294頁），並提出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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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Beauty Studio報價單、美容儀器購銷合同、東星紋

藝OEM訂單合同、OEM訂單加工合同等為據（偵續字卷第343

〜357頁），則被告2人辯稱被告葉志雄有以對劉家君之債權

抵付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難謂無憑。以被告葉志雄為債權

人之角色而言，其主要在於獲得清償，至於被告劉念文為何

要代女兒清償債務，則是被告劉念文與劉家君之間的法律關

係，亦非被告葉志雄所關心，故無法以被告劉念文無義務代

劉家君清償債務，而認為被告劉念文無出賣本案房地之意

思。

　⒌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簽訂本案房地買賣契約後，被告葉

志雄以本案房地向臺灣銀行華江分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貸

款700萬元，就其中509萬7,814元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華江

分行帳戶、190萬0,187元則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建成分行帳

戶內，被告葉志雄自109年9月7日起按月繳納本息，嗣再向

聯邦商業銀行轉貸，迄113年5月8日仍按月給付本息給聯邦

商業銀行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

永豐/上海建築經理（股）有限公司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

履約保證結案單、臺灣銀行華江分行112年6月29日函檢附交

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於112年6月28日函檢附存摺存款交易

明細、銀行代償處理表等資料附卷可佐（偵字第32619號卷

第9頁、偵續字卷第226、305頁、原審易字卷第61、463〜46

8、469〜473、641〜647頁）。如被告2人間為虛偽買賣，則

本案房地仍為被告劉念文所有，被告葉志雄何需將所貸款項

匯給被告劉念文？又何需按期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再被告葉

志雄除有繳納本案房地積欠之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

外，另曾因本案房地漏水而與鄰居簽立修繕之調解筆錄，給

付修繕費用，有天然氣繳費通知單、管理費證明書及新北市

中和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等資料附卷足憑（原審易字卷第

631〜639頁）。本案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上開銀行貸款、

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修繕費用為被告劉念文所支

付，則依上情觀之，被告葉志雄所為，實與一般人貸款購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房地後，須繳納各項費用及基於所有權人地位賠償修繕費用

之情相符。是被告葉志雄辯稱其購買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

應屬可採。

　⒍至於證人劉念瀛、劉念平於偵查、原審審理中均證述：當初

有協議本案房地要讓劉念瀛住至終老之情（他字卷第4、1

1、34頁、偵續字卷第267頁、原審易字卷第436頁），惟被

告劉念文否認有此協議。姑不論是否有此協議，縱渠等間有

此協議，亦僅涉及被告劉念文是否違反協議之民事糾葛，要

與被告劉念文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將本案房地

出賣予被告葉志雄無關。

六、綜上所述，被告2人間買賣本案房地應非虛妄，公訴意旨認

被告2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

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之

積極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原審同

此認定，諭知被告2人無罪，核無不合。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本案房地為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

因重建所得，李聖文去世後，因本案房地尚有被告劉念文之

永豐銀行抵押借款尚未清償完畢，倘由全體繼承人予以繼

承，將致全體繼承人均成為該抵押物擔保品之提供者，故協

議暫以被告劉念文名義辦理繼承，其他繼承人如劉念平、劉

念瀛為簡化繼承手續，故具狀聲明拋棄繼承等情，此據證人

劉念平於原審民事庭結證稱：主要原因我母親105年9月過世

後，要辦遺產過戶，我二哥劉念文用我母親的房子去抵押幾

百萬元，而劉念瀛因債務問題無法擁有財產，大家為了權宜

措施，先用劉念文的名字去登記等語明確，雖被告劉念文否

認有上開約定，並辯稱因貸款是其母無法貸款，借其名義貸

款等語，但本案房地價值高達1,550萬元以上，明顯高於貸

款金額500餘萬元，倘無上開約定，何以其他繼承人會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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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而由被告劉念文獨享其差額利益？又本案房地倘無上

開約定，被告劉念文自可循司法途徑訴請劉念瀛「遷讓房

屋」後再行售屋，以達其最大價值化，惟被告劉念文卻讓被

告葉志雄以50萬元解除前約，但綁定購買本案房地，並依現

況交屋，惟以高達800餘萬元之虛假債務當作頭期款辦理過

戶，僅貸款700萬元，實則讓被告葉志雄得以用第三者身分

驅趕劉念瀛，此為被告2人通謀虛偽之動機。⒉本案房地價

金為1,550萬元，但僅700萬元匯入被告劉念文帳戶，另抵銷

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債務高達600餘萬元，已屬有

異。另對照被告葉志雄與證人劉家君所稱之交易內容，就：

⑴證人劉家君於民事雖稱與被告葉志雄有購買彩妝器材交易

並積欠美金21萬5,000元，並提出報價單1份，惟依上開報價

單資料，買受人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非證人劉家

君，如何證明她是中間商？假如只是代訂，何以要負給付款

項責任？此外，關於證人劉家君與UzBrown Beauty Studio

之相關交易資料(如報價單、支付款項紀錄)、及有無、何時

送貨至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資料(簽收單)，均付

之闕如；⑵被告葉志雄雖提出華繡公司向中國廠商之契約、

與中國廠商之微信對話紀錄，然就契約部分僅證明華繡公司

訂購產品，是否有付款，被告葉志雄未提供相關證據，且無

從證明是證人劉家君訂購，參之相關契約並未提及送貨地，

如何能認定是送到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者外，而3筆

契約金額合計人民幣56萬4,500元，以1:4.41匯率計算，為2

48萬9,445元，與報價單金額635萬7,500元落差甚大；又報

價單係以新臺幣計價，為何稱積欠美金21萬5,000元？另就

微信對話部分，其對話紀錄對象(怡彩紋綉耗材批撥、東星

池哥、東星紋藝、Qsbeautyer、佰霖生物〜劉紅)各代表何

公司未明，且僅有紙本，甚而有部分用筆刪掉紀錄，已有可

疑；況此僅可證明被告葉志雄請廠商出貨並轉帳相關款項，

惟時間、轉帳款項與契約金額不符，且無從證明是出貨給證

人劉家君所指定之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⒊更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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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簽立本票對象為被告2人，與被告劉念文代償其女債務

(債務人應為劉家君)不符，況本票簽立時間(107年3月5日、

4月5日、5月5日、6月5日、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

5日)均早於劉家君委託書(109年2月1日)時間，又被告葉志

雄稱眉筆有出錯，108年9月間才做好，既未交貨，何須要簽

107年的本票？另被告劉念文係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迫

賣房，豈有餘力還代償其女債務？足見此僅為掩飾被告2人

虛偽買賣本案房屋之手段。原審未察，忽視真實交易應有之

金流、物流、文件流等重要證據，率爾採信被告2人辯詞與

證人劉家君之證述中有利被告2人部分，自有判決理由不

備、及認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等違失，

尚有未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惟查，依前揭所述，⒈由被告劉念文在與被告葉志雄買賣關

係成立前，曾與王炳文簽訂買賣契約，可以認定被告劉念文

原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⒉依地政士石耀凱之證詞、被告

葉志雄之購屋貸款資料、匯款給被告劉念文之資料，可見被

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之過程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並無不同；⒊

在本案房地移轉登記後，由被告葉志雄有按月繳納本息、支

付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及修繕費用，可證明被告葉

志雄係以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支付各項費用；⒋劉家君

之證詞及其所提出之資料，係在證明被告劉念文願為劉家君

代為清償債務，而被告葉志雄則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

房地之買賣價金。由⒈至⒊部分，已可證明被告2人就本案

房地之買賣關係應非虛構，即便排除被告葉志雄與劉家君間

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也只能證明被告劉念文以低價將本案

房地出售予被告葉志雄，仍無法認定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

為通謀虛偽之行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執被告劉念文與劉念

瀛有協議要讓劉念瀛住在本案房地至終老，及質疑劉家君未

積欠被告葉志雄債務等情，即便屬實，仍無法推翻上開對被

告2人有利之認定。從而，亦無法認定其等有使公務員為不

實之登載之犯行。是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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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慧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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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3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念文




            葉志雄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507號、111年度偵字第14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念文係劉念瀛之胞弟；被告葉志雄係劉念文之女劉家君之友人。緣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遺留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建物（下稱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其兄劉念瀛、其弟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惟須讓劉念瀛住至終老。詎被告劉念文因積欠債務急需用款，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於109年7月間，竟與葉志雄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明知2人間並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仍於109年7月7日共同製作虛偽不實、出賣人為被告劉念文、買受人為被告葉志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未註明幣別者，下同）1,550萬元，再委由不知情之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於同年7月30日，持通謀虛偽作成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地政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刑事訴訟法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在客觀上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有上揭犯行，係以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發人劉念瀛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劉念平於偵查中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聲明書各1份、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707號民事判決及卷證光碟1張、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為據。
四、訊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固承認有於上開時、地，將本案房地以買賣原因過戶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被告劉念文辯稱：因我母親年紀超過70歲，銀行不願意讓70歲的人貸款，所以才由我當貸款人，我母親則當保證人。我母親過世後，兄弟間自願放棄繼承，本案房地就登記在我名下並繼承債務。我會賣房子是因為我無力負擔每個月4萬5千元的貸款、每月的大樓管理費、電費等費用，且於109年5月收到貸款永豐銀行的存證信函及要求法拍的通知書，於是委託附近的房仲賣房子，很快就賣出去，當時成交價格是1,550萬元，但因劉念瀛在該屋內，在期間內我無法交屋，只好解約。剛好我女兒劉家君的友人即被告葉志雄知道此事，因劉家君有積欠被告葉志雄貨款，被告葉志雄才比照之前1,550萬元買本案房地，扣除劉家君積欠款項、違約金、信貸等款項，再將剩餘款項拿去還給銀行，這不是通謀虛偽買賣等語；被告葉志雄則辯稱：當時劉家君積欠我貨款，劉家君表示被告劉念文房子違約，債務也無法處理，我才跟被告劉念文接觸買受本案房地，我和被告劉念文買賣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死亡，遺留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劉念瀛、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被告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又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於109年7月7日製作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1,550萬元，再委由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於同年7月30日，持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事實，業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不諱，復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聲明書各1份、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資料在卷可稽（他字卷第24～27頁、偵字第32619號卷第6～9頁、偵續字卷第35～49、395～409頁），應可認定。
　㈡因本案檢察官係起訴被告2人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卻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而使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上開不實之事項，登載在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則本案所應探求者，為被告2人間就本案房地有無買賣之真意：
　⒈在本案發生前，被告劉念文曾委託臺灣房屋出售本案房地，並於109年5月24日以價金1,540萬元與王炳文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嗣無法繼續履約，雙方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賠償違約金50萬元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終止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協議書、臺灣房屋契約變更附表、說明書等資料在卷足憑（偵續字卷第457～469、475、511頁），可見被告劉念平在本案發生前，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
　⒉證人即處理本案房地登記之地政士石耀凱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伊於109年間有辦理被告劉念文、葉志雄間本案房地之過戶，當時被告劉念文稱欠被告葉志雄錢，所以要以房屋買賣的總價扣除債務，成交總價為1,550萬元，債務是850萬元，所以被告葉志雄只要付差價即可。他們有提示被告劉念文開立之本票，也有去區公所作調解筆錄，確認他們確實有債務關係，要以房屋買賣方式清償債務，之後順利將該房屋過戶，也幫被告劉念文的房貸清償完畢。當時房貸509萬7,814元未清償，被告葉志雄向臺灣銀行貸款700萬元清償被告劉念文於永豐銀行之貸款，剩餘之款項190幾萬元也全數匯款給被告劉念文等語（偵續字卷第435～436頁），並有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在卷可參（偵續字卷第201～205頁），足證被告2人為買賣本案房地，有委託地政士辦理過戶事宜，且被告劉念文將本案房地以1,550萬元出售給被告葉志雄，買賣價金除扣除劉家君之850萬元債務（詳後述）外，被告葉志雄所申請之房貸金額，在繳清原本被告劉念文之房貸後，其餘金額亦交付被告劉念文，此與一般買賣之處理方式並無異樣之處。
　⒊依前所述，被告劉念文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為1,540萬元，而本案被告2人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則為1,550萬元，價差為10萬元。衡情被告劉念文倘若能履行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即可取得該買賣價金，被告劉念文應無必要為了10萬元之價差，而去支付違約金50萬元，反讓自己損失40萬元之理。況其取得王炳文所支付之價金亦可自行運用該款項，益徵被告劉念文稱因本案房地無法點交而解除契約，非無可採。更遑論被告劉念文若真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其目的僅係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豈須大費周章先去找仲介委託出售本案房地？其大可直接與被告葉志雄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甚至不繳納貸款讓本案房地遭銀行法拍即可。
　⒋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於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6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證稱：UzBrown Beauty Studio是我的客人，他有託我幫忙做一些產品、包裝、網路logo，而我是中間商，UzBrown Beauty Studio的老闆不會中文，我幫他從亞洲找貨（眉筆、刀片、紋繡的機器、顏料等），我進貨到美國以賺取中間價差。有一年我回臺灣去做眉毛，我問紋繡的老師，紋繡的產品工具從哪裡進，老師介紹被告葉志雄給我認識，我就跟被告葉志雄訂各種刀片、顏料、機器等，因此積欠21萬5千美元。被告葉志雄有跟我催討，但因疫情的關係，所以我沒有辦法回臺灣，被告葉志雄就扣我的貨，我沒有辦法交貨給UzBrown Beauty Studio，才請我爸劉念文處理債務問題等語（原審易字卷第293～294頁），並提出UzBrown Beauty Studio報價單、美容儀器購銷合同、東星紋藝OEM訂單合同、OEM訂單加工合同等為據（偵續字卷第343～357頁），則被告2人辯稱被告葉志雄有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難謂無憑。以被告葉志雄為債權人之角色而言，其主要在於獲得清償，至於被告劉念文為何要代女兒清償債務，則是被告劉念文與劉家君之間的法律關係，亦非被告葉志雄所關心，故無法以被告劉念文無義務代劉家君清償債務，而認為被告劉念文無出賣本案房地之意思。
　⒌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簽訂本案房地買賣契約後，被告葉志雄以本案房地向臺灣銀行華江分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貸款700萬元，就其中509萬7,814元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華江分行帳戶、190萬0,187元則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建成分行帳戶內，被告葉志雄自109年9月7日起按月繳納本息，嗣再向聯邦商業銀行轉貸，迄113年5月8日仍按月給付本息給聯邦商業銀行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永豐/上海建築經理（股）有限公司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臺灣銀行華江分行112年6月29日函檢附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於112年6月28日函檢附存摺存款交易明細、銀行代償處理表等資料附卷可佐（偵字第32619號卷第9頁、偵續字卷第226、305頁、原審易字卷第61、463～468、469～473、641～647頁）。如被告2人間為虛偽買賣，則本案房地仍為被告劉念文所有，被告葉志雄何需將所貸款項匯給被告劉念文？又何需按期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再被告葉志雄除有繳納本案房地積欠之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外，另曾因本案房地漏水而與鄰居簽立修繕之調解筆錄，給付修繕費用，有天然氣繳費通知單、管理費證明書及新北市中和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等資料附卷足憑（原審易字卷第631～639頁）。本案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上開銀行貸款、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修繕費用為被告劉念文所支付，則依上情觀之，被告葉志雄所為，實與一般人貸款購買房地後，須繳納各項費用及基於所有權人地位賠償修繕費用之情相符。是被告葉志雄辯稱其購買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應屬可採。
　⒍至於證人劉念瀛、劉念平於偵查、原審審理中均證述：當初有協議本案房地要讓劉念瀛住至終老之情（他字卷第4、11、34頁、偵續字卷第267頁、原審易字卷第436頁），惟被告劉念文否認有此協議。姑不論是否有此協議，縱渠等間有此協議，亦僅涉及被告劉念文是否違反協議之民事糾葛，要與被告劉念文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將本案房地出賣予被告葉志雄無關。
六、綜上所述，被告2人間買賣本案房地應非虛妄，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之積極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原審同此認定，諭知被告2人無罪，核無不合。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本案房地為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因重建所得，李聖文去世後，因本案房地尚有被告劉念文之永豐銀行抵押借款尚未清償完畢，倘由全體繼承人予以繼承，將致全體繼承人均成為該抵押物擔保品之提供者，故協議暫以被告劉念文名義辦理繼承，其他繼承人如劉念平、劉念瀛為簡化繼承手續，故具狀聲明拋棄繼承等情，此據證人劉念平於原審民事庭結證稱：主要原因我母親105年9月過世後，要辦遺產過戶，我二哥劉念文用我母親的房子去抵押幾百萬元，而劉念瀛因債務問題無法擁有財產，大家為了權宜措施，先用劉念文的名字去登記等語明確，雖被告劉念文否認有上開約定，並辯稱因貸款是其母無法貸款，借其名義貸款等語，但本案房地價值高達1,550萬元以上，明顯高於貸款金額500餘萬元，倘無上開約定，何以其他繼承人會拋棄繼承，而由被告劉念文獨享其差額利益？又本案房地倘無上開約定，被告劉念文自可循司法途徑訴請劉念瀛「遷讓房屋」後再行售屋，以達其最大價值化，惟被告劉念文卻讓被告葉志雄以50萬元解除前約，但綁定購買本案房地，並依現況交屋，惟以高達800餘萬元之虛假債務當作頭期款辦理過戶，僅貸款700萬元，實則讓被告葉志雄得以用第三者身分驅趕劉念瀛，此為被告2人通謀虛偽之動機。⒉本案房地價金為1,550萬元，但僅700萬元匯入被告劉念文帳戶，另抵銷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債務高達600餘萬元，已屬有異。另對照被告葉志雄與證人劉家君所稱之交易內容，就：⑴證人劉家君於民事雖稱與被告葉志雄有購買彩妝器材交易並積欠美金21萬5,000元，並提出報價單1份，惟依上開報價單資料，買受人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非證人劉家君，如何證明她是中間商？假如只是代訂，何以要負給付款項責任？此外，關於證人劉家君與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交易資料(如報價單、支付款項紀錄)、及有無、何時送貨至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資料(簽收單)，均付之闕如；⑵被告葉志雄雖提出華繡公司向中國廠商之契約、與中國廠商之微信對話紀錄，然就契約部分僅證明華繡公司訂購產品，是否有付款，被告葉志雄未提供相關證據，且無從證明是證人劉家君訂購，參之相關契約並未提及送貨地，如何能認定是送到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者外，而3筆契約金額合計人民幣56萬4,500元，以1:4.41匯率計算，為248萬9,445元，與報價單金額635萬7,500元落差甚大；又報價單係以新臺幣計價，為何稱積欠美金21萬5,000元？另就微信對話部分，其對話紀錄對象(怡彩紋綉耗材批撥、東星池哥、東星紋藝、Qsbeautyer、佰霖生物～劉紅)各代表何公司未明，且僅有紙本，甚而有部分用筆刪掉紀錄，已有可疑；況此僅可證明被告葉志雄請廠商出貨並轉帳相關款項，惟時間、轉帳款項與契約金額不符，且無從證明是出貨給證人劉家君所指定之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⒊更有甚者，簽立本票對象為被告2人，與被告劉念文代償其女債務(債務人應為劉家君)不符，況本票簽立時間(107年3月5日、4月5日、5月5日、6月5日、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均早於劉家君委託書(109年2月1日)時間，又被告葉志雄稱眉筆有出錯，108年9月間才做好，既未交貨，何須要簽107年的本票？另被告劉念文係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迫賣房，豈有餘力還代償其女債務？足見此僅為掩飾被告2人虛偽買賣本案房屋之手段。原審未察，忽視真實交易應有之金流、物流、文件流等重要證據，率爾採信被告2人辯詞與證人劉家君之證述中有利被告2人部分，自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認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等違失，尚有未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惟查，依前揭所述，⒈由被告劉念文在與被告葉志雄買賣關係成立前，曾與王炳文簽訂買賣契約，可以認定被告劉念文原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⒉依地政士石耀凱之證詞、被告葉志雄之購屋貸款資料、匯款給被告劉念文之資料，可見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之過程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並無不同；⒊在本案房地移轉登記後，由被告葉志雄有按月繳納本息、支付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及修繕費用，可證明被告葉志雄係以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支付各項費用；⒋劉家君之證詞及其所提出之資料，係在證明被告劉念文願為劉家君代為清償債務，而被告葉志雄則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由⒈至⒊部分，已可證明被告2人就本案房地之買賣關係應非虛構，即便排除被告葉志雄與劉家君間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也只能證明被告劉念文以低價將本案房地出售予被告葉志雄，仍無法認定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為通謀虛偽之行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執被告劉念文與劉念瀛有協議要讓劉念瀛住在本案房地至終老，及質疑劉家君未積欠被告葉志雄債務等情，即便屬實，仍無法推翻上開對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從而，亦無法認定其等有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載之犯行。是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慧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3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念文


            葉志雄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
度易字第7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507號、111年度偵字第1
4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念文係劉念瀛之胞弟；被告葉志雄係
    劉念文之女劉家君之友人。緣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於民國
    000年0月00日死亡，遺留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及其上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建物（下稱
    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其兄劉念瀛、其弟劉念平間約定
    ，將本案房地登記在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
    惟須讓劉念瀛住至終老。詎被告劉念文因積欠債務急需用款
    ，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於109年7月間，竟與葉志雄共
    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明知2人間並無買賣
    本案房地之真意，仍於109年7月7日共同製作虛偽不實、出
    賣人為被告劉念文、買受人為被告葉志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未註明幣別者，下同）1,5
    50萬元，再委由不知情之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
    遂於同年7月30日，持通謀虛偽作成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
    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
    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
    所公務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
    、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
    於地政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犯刑法第
    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
    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
    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
    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所謂「積
    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刑事訴訟法
    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在
    客觀上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
    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
    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
    ，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有上揭犯行，係以被告劉念
    文、葉志雄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發人劉念瀛偵查中之
    指訴、證人劉念平於偵查中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
    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
    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
    聲明書各1份、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
    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707號民事判決及卷證光碟1張
    、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登
    記第二類謄本等為據。
四、訊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固承認有於上開時、地，將本案房
    地以買賣原因過戶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被告劉念文辯稱：因我母親年紀超
    過70歲，銀行不願意讓70歲的人貸款，所以才由我當貸款人
    ，我母親則當保證人。我母親過世後，兄弟間自願放棄繼承
    ，本案房地就登記在我名下並繼承債務。我會賣房子是因為
    我無力負擔每個月4萬5千元的貸款、每月的大樓管理費、電
    費等費用，且於109年5月收到貸款永豐銀行的存證信函及要
    求法拍的通知書，於是委託附近的房仲賣房子，很快就賣出
    去，當時成交價格是1,550萬元，但因劉念瀛在該屋內，在
    期間內我無法交屋，只好解約。剛好我女兒劉家君的友人即
    被告葉志雄知道此事，因劉家君有積欠被告葉志雄貨款，被
    告葉志雄才比照之前1,550萬元買本案房地，扣除劉家君積
    欠款項、違約金、信貸等款項，再將剩餘款項拿去還給銀行
    ，這不是通謀虛偽買賣等語；被告葉志雄則辯稱：當時劉家
    君積欠我貨款，劉家君表示被告劉念文房子違約，債務也無
    法處理，我才跟被告劉念文接觸買受本案房地，我和被告劉
    念文買賣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死亡，遺留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
    劉念瀛、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被告劉念文名下
    ，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又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於10
    9年7月7日製作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
    1,550萬元，再委由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於
    同年7月30日，持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
    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
    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
    被告葉志雄名下等事實，業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查、
    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不諱，復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
    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
    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
    聲明書各1份、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
    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
    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資料在卷可稽（他字卷第24～2
    7頁、偵字第32619號卷第6～9頁、偵續字卷第35～49、395～40
    9頁），應可認定。
　㈡因本案檢察官係起訴被告2人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卻以買
    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
    而使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上開不實之事項，登載在土地登記
    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則本案所應探求者，為
    被告2人間就本案房地有無買賣之真意：
　⒈在本案發生前，被告劉念文曾委託臺灣房屋出售本案房地，
    並於109年5月24日以價金1,540萬元與王炳文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嗣無法繼續履約，雙方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劉念
    文賠償違約金50萬元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
    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終止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協議
    書、臺灣房屋契約變更附表、說明書等資料在卷足憑（偵續
    字卷第457～469、475、511頁），可見被告劉念平在本案發
    生前，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
　⒉證人即處理本案房地登記之地政士石耀凱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證稱：伊於109年間有辦理被告劉念文、葉志雄間本案房
    地之過戶，當時被告劉念文稱欠被告葉志雄錢，所以要以房
    屋買賣的總價扣除債務，成交總價為1,550萬元，債務是850
    萬元，所以被告葉志雄只要付差價即可。他們有提示被告劉
    念文開立之本票，也有去區公所作調解筆錄，確認他們確實
    有債務關係，要以房屋買賣方式清償債務，之後順利將該房
    屋過戶，也幫被告劉念文的房貸清償完畢。當時房貸509萬7
    ,814元未清償，被告葉志雄向臺灣銀行貸款700萬元清償被
    告劉念文於永豐銀行之貸款，剩餘之款項190幾萬元也全數
    匯款給被告劉念文等語（偵續字卷第435～436頁），並有新
    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告
    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在卷可參（偵續字卷第201～
    205頁），足證被告2人為買賣本案房地，有委託地政士辦理
    過戶事宜，且被告劉念文將本案房地以1,550萬元出售給被
    告葉志雄，買賣價金除扣除劉家君之850萬元債務（詳後述
    ）外，被告葉志雄所申請之房貸金額，在繳清原本被告劉念
    文之房貸後，其餘金額亦交付被告劉念文，此與一般買賣之
    處理方式並無異樣之處。
　⒊依前所述，被告劉念文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為1
    ,540萬元，而本案被告2人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則為1,550
    萬元，價差為10萬元。衡情被告劉念文倘若能履行與王炳文
    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即可取得該買賣價金
    ，被告劉念文應無必要為了10萬元之價差，而去支付違約金
    50萬元，反讓自己損失40萬元之理。況其取得王炳文所支付
    之價金亦可自行運用該款項，益徵被告劉念文稱因本案房地
    無法點交而解除契約，非無可採。更遑論被告劉念文若真無
    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其目的僅係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
    ，豈須大費周章先去找仲介委託出售本案房地？其大可直接
    與被告葉志雄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甚至不繳納貸款讓本案
    房地遭銀行法拍即可。
　⒋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於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64號
    民事事件審理中證稱：UzBrown Beauty Studio是我的客人
    ，他有託我幫忙做一些產品、包裝、網路logo，而我是中間
    商，UzBrown Beauty Studio的老闆不會中文，我幫他從亞
    洲找貨（眉筆、刀片、紋繡的機器、顏料等），我進貨到美
    國以賺取中間價差。有一年我回臺灣去做眉毛，我問紋繡的
    老師，紋繡的產品工具從哪裡進，老師介紹被告葉志雄給我
    認識，我就跟被告葉志雄訂各種刀片、顏料、機器等，因此
    積欠21萬5千美元。被告葉志雄有跟我催討，但因疫情的關
    係，所以我沒有辦法回臺灣，被告葉志雄就扣我的貨，我沒
    有辦法交貨給UzBrown Beauty Studio，才請我爸劉念文處
    理債務問題等語（原審易字卷第293～294頁），並提出UzBro
    wn Beauty Studio報價單、美容儀器購銷合同、東星紋藝OE
    M訂單合同、OEM訂單加工合同等為據（偵續字卷第343～357
    頁），則被告2人辯稱被告葉志雄有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
    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難謂無憑。以被告葉志雄為債權人之
    角色而言，其主要在於獲得清償，至於被告劉念文為何要代
    女兒清償債務，則是被告劉念文與劉家君之間的法律關係，
    亦非被告葉志雄所關心，故無法以被告劉念文無義務代劉家
    君清償債務，而認為被告劉念文無出賣本案房地之意思。
　⒌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簽訂本案房地買賣契約後，被告葉
    志雄以本案房地向臺灣銀行華江分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貸
    款700萬元，就其中509萬7,814元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華江
    分行帳戶、190萬0,187元則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建成分行帳
    戶內，被告葉志雄自109年9月7日起按月繳納本息，嗣再向
    聯邦商業銀行轉貸，迄113年5月8日仍按月給付本息給聯邦
    商業銀行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
    永豐/上海建築經理（股）有限公司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
    履約保證結案單、臺灣銀行華江分行112年6月29日函檢附交
    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於112年6月28日函檢附存摺存款交易
    明細、銀行代償處理表等資料附卷可佐（偵字第32619號卷
    第9頁、偵續字卷第226、305頁、原審易字卷第61、463～468
    、469～473、641～647頁）。如被告2人間為虛偽買賣，則本
    案房地仍為被告劉念文所有，被告葉志雄何需將所貸款項匯
    給被告劉念文？又何需按期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再被告葉志
    雄除有繳納本案房地積欠之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外
    ，另曾因本案房地漏水而與鄰居簽立修繕之調解筆錄，給付
    修繕費用，有天然氣繳費通知單、管理費證明書及新北市中
    和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等資料附卷足憑（原審易字卷第63
    1～639頁）。本案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上開銀行貸款、天
    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修繕費用為被告劉念文所支付
    ，則依上情觀之，被告葉志雄所為，實與一般人貸款購買房
    地後，須繳納各項費用及基於所有權人地位賠償修繕費用之
    情相符。是被告葉志雄辯稱其購買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應
    屬可採。
　⒍至於證人劉念瀛、劉念平於偵查、原審審理中均證述：當初
    有協議本案房地要讓劉念瀛住至終老之情（他字卷第4、11
    、34頁、偵續字卷第267頁、原審易字卷第436頁），惟被告
    劉念文否認有此協議。姑不論是否有此協議，縱渠等間有此
    協議，亦僅涉及被告劉念文是否違反協議之民事糾葛，要與
    被告劉念文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將本案房地出
    賣予被告葉志雄無關。
六、綜上所述，被告2人間買賣本案房地應非虛妄，公訴意旨認
    被告2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
    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之
    積極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原審同
    此認定，諭知被告2人無罪，核無不合。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本案房地為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因
    重建所得，李聖文去世後，因本案房地尚有被告劉念文之永
    豐銀行抵押借款尚未清償完畢，倘由全體繼承人予以繼承，
    將致全體繼承人均成為該抵押物擔保品之提供者，故協議暫
    以被告劉念文名義辦理繼承，其他繼承人如劉念平、劉念瀛
    為簡化繼承手續，故具狀聲明拋棄繼承等情，此據證人劉念
    平於原審民事庭結證稱：主要原因我母親105年9月過世後，
    要辦遺產過戶，我二哥劉念文用我母親的房子去抵押幾百萬
    元，而劉念瀛因債務問題無法擁有財產，大家為了權宜措施
    ，先用劉念文的名字去登記等語明確，雖被告劉念文否認有
    上開約定，並辯稱因貸款是其母無法貸款，借其名義貸款等
    語，但本案房地價值高達1,550萬元以上，明顯高於貸款金
    額500餘萬元，倘無上開約定，何以其他繼承人會拋棄繼承
    ，而由被告劉念文獨享其差額利益？又本案房地倘無上開約
    定，被告劉念文自可循司法途徑訴請劉念瀛「遷讓房屋」後
    再行售屋，以達其最大價值化，惟被告劉念文卻讓被告葉志
    雄以50萬元解除前約，但綁定購買本案房地，並依現況交屋
    ，惟以高達800餘萬元之虛假債務當作頭期款辦理過戶，僅
    貸款700萬元，實則讓被告葉志雄得以用第三者身分驅趕劉
    念瀛，此為被告2人通謀虛偽之動機。⒉本案房地價金為1,55
    0萬元，但僅700萬元匯入被告劉念文帳戶，另抵銷證人即被
    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債務高達600餘萬元，已屬有異。另對
    照被告葉志雄與證人劉家君所稱之交易內容，就：⑴證人劉
    家君於民事雖稱與被告葉志雄有購買彩妝器材交易並積欠美
    金21萬5,000元，並提出報價單1份，惟依上開報價單資料，
    買受人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非證人劉家君，如何
    證明她是中間商？假如只是代訂，何以要負給付款項責任？
    此外，關於證人劉家君與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交
    易資料(如報價單、支付款項紀錄)、及有無、何時送貨至Uz
    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資料(簽收單)，均付之闕如；⑵
    被告葉志雄雖提出華繡公司向中國廠商之契約、與中國廠商
    之微信對話紀錄，然就契約部分僅證明華繡公司訂購產品，
    是否有付款，被告葉志雄未提供相關證據，且無從證明是證
    人劉家君訂購，參之相關契約並未提及送貨地，如何能認定
    是送到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者外，而3筆契約金額合
    計人民幣56萬4,500元，以1:4.41匯率計算，為248萬9,445
    元，與報價單金額635萬7,500元落差甚大；又報價單係以新
    臺幣計價，為何稱積欠美金21萬5,000元？另就微信對話部
    分，其對話紀錄對象(怡彩紋綉耗材批撥、東星池哥、東星
    紋藝、Qsbeautyer、佰霖生物～劉紅)各代表何公司未明，且
    僅有紙本，甚而有部分用筆刪掉紀錄，已有可疑；況此僅可
    證明被告葉志雄請廠商出貨並轉帳相關款項，惟時間、轉帳
    款項與契約金額不符，且無從證明是出貨給證人劉家君所指
    定之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⒊更有甚者，簽立本票對
    象為被告2人，與被告劉念文代償其女債務(債務人應為劉家
    君)不符，況本票簽立時間(107年3月5日、4月5日、5月5日
    、6月5日、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均早於劉家
    君委託書(109年2月1日)時間，又被告葉志雄稱眉筆有出錯
    ，108年9月間才做好，既未交貨，何須要簽107年的本票？
    另被告劉念文係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迫賣房，豈有餘力
    還代償其女債務？足見此僅為掩飾被告2人虛偽買賣本案房
    屋之手段。原審未察，忽視真實交易應有之金流、物流、文
    件流等重要證據，率爾採信被告2人辯詞與證人劉家君之證
    述中有利被告2人部分，自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認定有違反
    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等違失，尚有未恰。請將原
    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惟查，依前揭所述，⒈由被告劉念文在與被告葉志雄買賣關係
    成立前，曾與王炳文簽訂買賣契約，可以認定被告劉念文原
    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⒉依地政士石耀凱之證詞、被告葉
    志雄之購屋貸款資料、匯款給被告劉念文之資料，可見被告
    2人買賣本案房地之過程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並無不同；⒊在本
    案房地移轉登記後，由被告葉志雄有按月繳納本息、支付天
    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及修繕費用，可證明被告葉志雄
    係以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支付各項費用；⒋劉家君之證
    詞及其所提出之資料，係在證明被告劉念文願為劉家君代為
    清償債務，而被告葉志雄則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房地
    之買賣價金。由⒈至⒊部分，已可證明被告2人就本案房地之
    買賣關係應非虛構，即便排除被告葉志雄與劉家君間有債權
    債務關係存在，也只能證明被告劉念文以低價將本案房地出
    售予被告葉志雄，仍無法認定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為通謀
    虛偽之行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執被告劉念文與劉念瀛有協
    議要讓劉念瀛住在本案房地至終老，及質疑劉家君未積欠被
    告葉志雄債務等情，即便屬實，仍無法推翻上開對被告2人
    有利之認定。從而，亦無法認定其等有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
    載之犯行。是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慧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提起上訴，檢察官
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3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念文


            葉志雄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507號、111年度偵字第14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念文係劉念瀛之胞弟；被告葉志雄係劉念文之女劉家君之友人。緣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遺留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0樓之0建物（下稱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其兄劉念瀛、其弟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惟須讓劉念瀛住至終老。詎被告劉念文因積欠債務急需用款，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於109年7月間，竟與葉志雄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明知2人間並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仍於109年7月7日共同製作虛偽不實、出賣人為被告劉念文、買受人為被告葉志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未註明幣別者，下同）1,550萬元，再委由不知情之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於同年7月30日，持通謀虛偽作成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地政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須依證據，而所謂證據，係指合法之積極證據就犯罪事實能為具體之證明者而言；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刑事訴訟法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在客觀上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涉有上揭犯行，係以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發人劉念瀛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劉念平於偵查中之證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聲明書各1份、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707號民事判決及卷證光碟1張、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為據。
四、訊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固承認有於上開時、地，將本案房地以買賣原因過戶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被告劉念文辯稱：因我母親年紀超過70歲，銀行不願意讓70歲的人貸款，所以才由我當貸款人，我母親則當保證人。我母親過世後，兄弟間自願放棄繼承，本案房地就登記在我名下並繼承債務。我會賣房子是因為我無力負擔每個月4萬5千元的貸款、每月的大樓管理費、電費等費用，且於109年5月收到貸款永豐銀行的存證信函及要求法拍的通知書，於是委託附近的房仲賣房子，很快就賣出去，當時成交價格是1,550萬元，但因劉念瀛在該屋內，在期間內我無法交屋，只好解約。剛好我女兒劉家君的友人即被告葉志雄知道此事，因劉家君有積欠被告葉志雄貨款，被告葉志雄才比照之前1,550萬元買本案房地，扣除劉家君積欠款項、違約金、信貸等款項，再將剩餘款項拿去還給銀行，這不是通謀虛偽買賣等語；被告葉志雄則辯稱：當時劉家君積欠我貨款，劉家君表示被告劉念文房子違約，債務也無法處理，我才跟被告劉念文接觸買受本案房地，我和被告劉念文買賣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死亡，遺留本案房地，被告劉念文與劉念瀛、劉念平間約定，將本案房地登記在被告劉念文名下，其餘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又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於109年7月7日製作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1份，約定買賣價金為1,550萬元，再委由代書石耀凱辦理過戶事宜，石耀凱遂於同年7月30日，持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向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申請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等事實，業據被告劉念文、葉志雄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不諱，復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11月21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2903號函、105年12月8日新北院霞家潔105年度司繼字第3075號函及拋棄繼承聲明書各1份、本案房地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物異動索引、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資料在卷可稽（他字卷第24～27頁、偵字第32619號卷第6～9頁、偵續字卷第35～49、395～409頁），應可認定。
　㈡因本案檢察官係起訴被告2人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卻以買賣為原因，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被告葉志雄名下，而使地政事務所公務員將上開不實之事項，登載在土地登記簿、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公文書上。則本案所應探求者，為被告2人間就本案房地有無買賣之真意：
　⒈在本案發生前，被告劉念文曾委託臺灣房屋出售本案房地，並於109年5月24日以價金1,540萬元與王炳文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嗣無法繼續履約，雙方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賠償違約金50萬元等情，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終止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協議書、臺灣房屋契約變更附表、說明書等資料在卷足憑（偵續字卷第457～469、475、511頁），可見被告劉念平在本案發生前，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
　⒉證人即處理本案房地登記之地政士石耀凱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伊於109年間有辦理被告劉念文、葉志雄間本案房地之過戶，當時被告劉念文稱欠被告葉志雄錢，所以要以房屋買賣的總價扣除債務，成交總價為1,550萬元，債務是850萬元，所以被告葉志雄只要付差價即可。他們有提示被告劉念文開立之本票，也有去區公所作調解筆錄，確認他們確實有債務關係，要以房屋買賣方式清償債務，之後順利將該房屋過戶，也幫被告劉念文的房貸清償完畢。當時房貸509萬7,814元未清償，被告葉志雄向臺灣銀行貸款700萬元清償被告劉念文於永豐銀行之貸款，剩餘之款項190幾萬元也全數匯款給被告劉念文等語（偵續字卷第435～436頁），並有新北市○○區調解委員會109年度民調字第592號調解筆錄、被告劉念文開立予被告葉志雄之本票在卷可參（偵續字卷第201～205頁），足證被告2人為買賣本案房地，有委託地政士辦理過戶事宜，且被告劉念文將本案房地以1,550萬元出售給被告葉志雄，買賣價金除扣除劉家君之850萬元債務（詳後述）外，被告葉志雄所申請之房貸金額，在繳清原本被告劉念文之房貸後，其餘金額亦交付被告劉念文，此與一般買賣之處理方式並無異樣之處。
　⒊依前所述，被告劉念文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為1,540萬元，而本案被告2人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則為1,550萬元，價差為10萬元。衡情被告劉念文倘若能履行與王炳文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被告劉念文即可取得該買賣價金，被告劉念文應無必要為了10萬元之價差，而去支付違約金50萬元，反讓自己損失40萬元之理。況其取得王炳文所支付之價金亦可自行運用該款項，益徵被告劉念文稱因本案房地無法點交而解除契約，非無可採。更遑論被告劉念文若真無買賣本案房地之真意，其目的僅係為使劉念瀛遷出本案房屋，豈須大費周章先去找仲介委託出售本案房地？其大可直接與被告葉志雄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甚至不繳納貸款讓本案房地遭銀行法拍即可。
　⒋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於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664號民事事件審理中證稱：UzBrown Beauty Studio是我的客人，他有託我幫忙做一些產品、包裝、網路logo，而我是中間商，UzBrown Beauty Studio的老闆不會中文，我幫他從亞洲找貨（眉筆、刀片、紋繡的機器、顏料等），我進貨到美國以賺取中間價差。有一年我回臺灣去做眉毛，我問紋繡的老師，紋繡的產品工具從哪裡進，老師介紹被告葉志雄給我認識，我就跟被告葉志雄訂各種刀片、顏料、機器等，因此積欠21萬5千美元。被告葉志雄有跟我催討，但因疫情的關係，所以我沒有辦法回臺灣，被告葉志雄就扣我的貨，我沒有辦法交貨給UzBrown Beauty Studio，才請我爸劉念文處理債務問題等語（原審易字卷第293～294頁），並提出UzBrown Beauty Studio報價單、美容儀器購銷合同、東星紋藝OEM訂單合同、OEM訂單加工合同等為據（偵續字卷第343～357頁），則被告2人辯稱被告葉志雄有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難謂無憑。以被告葉志雄為債權人之角色而言，其主要在於獲得清償，至於被告劉念文為何要代女兒清償債務，則是被告劉念文與劉家君之間的法律關係，亦非被告葉志雄所關心，故無法以被告劉念文無義務代劉家君清償債務，而認為被告劉念文無出賣本案房地之意思。
　⒌被告劉念文與被告葉志雄簽訂本案房地買賣契約後，被告葉志雄以本案房地向臺灣銀行華江分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貸款700萬元，就其中509萬7,814元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華江分行帳戶、190萬0,187元則匯入被告劉念文永豐建成分行帳戶內，被告葉志雄自109年9月7日起按月繳納本息，嗣再向聯邦商業銀行轉貸，迄113年5月8日仍按月給付本息給聯邦商業銀行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永豐/上海建築經理（股）有限公司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臺灣銀行華江分行112年6月29日函檢附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於112年6月28日函檢附存摺存款交易明細、銀行代償處理表等資料附卷可佐（偵字第32619號卷第9頁、偵續字卷第226、305頁、原審易字卷第61、463～468、469～473、641～647頁）。如被告2人間為虛偽買賣，則本案房地仍為被告劉念文所有，被告葉志雄何需將所貸款項匯給被告劉念文？又何需按期支付銀行貸款本息？再被告葉志雄除有繳納本案房地積欠之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外，另曾因本案房地漏水而與鄰居簽立修繕之調解筆錄，給付修繕費用，有天然氣繳費通知單、管理費證明書及新北市中和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等資料附卷足憑（原審易字卷第631～639頁）。本案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上開銀行貸款、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修繕費用為被告劉念文所支付，則依上情觀之，被告葉志雄所為，實與一般人貸款購買房地後，須繳納各項費用及基於所有權人地位賠償修繕費用之情相符。是被告葉志雄辯稱其購買本案房地是真的等語，應屬可採。
　⒍至於證人劉念瀛、劉念平於偵查、原審審理中均證述：當初有協議本案房地要讓劉念瀛住至終老之情（他字卷第4、11、34頁、偵續字卷第267頁、原審易字卷第436頁），惟被告劉念文否認有此協議。姑不論是否有此協議，縱渠等間有此協議，亦僅涉及被告劉念文是否違反協議之民事糾葛，要與被告劉念文係基於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將本案房地出賣予被告葉志雄無關。
六、綜上所述，被告2人間買賣本案房地應非虛妄，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之積極證據，依前開說明，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原審同此認定，諭知被告2人無罪，核無不合。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本案房地為被告劉念文之母李聖文因重建所得，李聖文去世後，因本案房地尚有被告劉念文之永豐銀行抵押借款尚未清償完畢，倘由全體繼承人予以繼承，將致全體繼承人均成為該抵押物擔保品之提供者，故協議暫以被告劉念文名義辦理繼承，其他繼承人如劉念平、劉念瀛為簡化繼承手續，故具狀聲明拋棄繼承等情，此據證人劉念平於原審民事庭結證稱：主要原因我母親105年9月過世後，要辦遺產過戶，我二哥劉念文用我母親的房子去抵押幾百萬元，而劉念瀛因債務問題無法擁有財產，大家為了權宜措施，先用劉念文的名字去登記等語明確，雖被告劉念文否認有上開約定，並辯稱因貸款是其母無法貸款，借其名義貸款等語，但本案房地價值高達1,550萬元以上，明顯高於貸款金額500餘萬元，倘無上開約定，何以其他繼承人會拋棄繼承，而由被告劉念文獨享其差額利益？又本案房地倘無上開約定，被告劉念文自可循司法途徑訴請劉念瀛「遷讓房屋」後再行售屋，以達其最大價值化，惟被告劉念文卻讓被告葉志雄以50萬元解除前約，但綁定購買本案房地，並依現況交屋，惟以高達800餘萬元之虛假債務當作頭期款辦理過戶，僅貸款700萬元，實則讓被告葉志雄得以用第三者身分驅趕劉念瀛，此為被告2人通謀虛偽之動機。⒉本案房地價金為1,550萬元，但僅700萬元匯入被告劉念文帳戶，另抵銷證人即被告劉念文之女劉家君債務高達600餘萬元，已屬有異。另對照被告葉志雄與證人劉家君所稱之交易內容，就：⑴證人劉家君於民事雖稱與被告葉志雄有購買彩妝器材交易並積欠美金21萬5,000元，並提出報價單1份，惟依上開報價單資料，買受人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非證人劉家君，如何證明她是中間商？假如只是代訂，何以要負給付款項責任？此外，關於證人劉家君與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交易資料(如報價單、支付款項紀錄)、及有無、何時送貨至UzBrown Beauty Studio之相關資料(簽收單)，均付之闕如；⑵被告葉志雄雖提出華繡公司向中國廠商之契約、與中國廠商之微信對話紀錄，然就契約部分僅證明華繡公司訂購產品，是否有付款，被告葉志雄未提供相關證據，且無從證明是證人劉家君訂購，參之相關契約並未提及送貨地，如何能認定是送到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者外，而3筆契約金額合計人民幣56萬4,500元，以1:4.41匯率計算，為248萬9,445元，與報價單金額635萬7,500元落差甚大；又報價單係以新臺幣計價，為何稱積欠美金21萬5,000元？另就微信對話部分，其對話紀錄對象(怡彩紋綉耗材批撥、東星池哥、東星紋藝、Qsbeautyer、佰霖生物～劉紅)各代表何公司未明，且僅有紙本，甚而有部分用筆刪掉紀錄，已有可疑；況此僅可證明被告葉志雄請廠商出貨並轉帳相關款項，惟時間、轉帳款項與契約金額不符，且無從證明是出貨給證人劉家君所指定之UzBrown Beauty Studio公司。⒊更有甚者，簽立本票對象為被告2人，與被告劉念文代償其女債務(債務人應為劉家君)不符，況本票簽立時間(107年3月5日、4月5日、5月5日、6月5日、7月5日、8月5日、9月5日、10月5日)均早於劉家君委託書(109年2月1日)時間，又被告葉志雄稱眉筆有出錯，108年9月間才做好，既未交貨，何須要簽107年的本票？另被告劉念文係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被迫賣房，豈有餘力還代償其女債務？足見此僅為掩飾被告2人虛偽買賣本案房屋之手段。原審未察，忽視真實交易應有之金流、物流、文件流等重要證據，率爾採信被告2人辯詞與證人劉家君之證述中有利被告2人部分，自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認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等違失，尚有未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㈡惟查，依前揭所述，⒈由被告劉念文在與被告葉志雄買賣關係成立前，曾與王炳文簽訂買賣契約，可以認定被告劉念文原即有出售本案房地之意；⒉依地政士石耀凱之證詞、被告葉志雄之購屋貸款資料、匯款給被告劉念文之資料，可見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之過程與一般買賣不動產並無不同；⒊在本案房地移轉登記後，由被告葉志雄有按月繳納本息、支付天然瓦斯費用、社區管理費用及修繕費用，可證明被告葉志雄係以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地位支付各項費用；⒋劉家君之證詞及其所提出之資料，係在證明被告劉念文願為劉家君代為清償債務，而被告葉志雄則以對劉家君之債權抵付本案房地之買賣價金。由⒈至⒊部分，已可證明被告2人就本案房地之買賣關係應非虛構，即便排除被告葉志雄與劉家君間有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也只能證明被告劉念文以低價將本案房地出售予被告葉志雄，仍無法認定被告2人買賣本案房地為通謀虛偽之行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執被告劉念文與劉念瀛有協議要讓劉念瀛住在本案房地至終老，及質疑劉家君未積欠被告葉志雄債務等情，即便屬實，仍無法推翻上開對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從而，亦無法認定其等有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載之犯行。是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佳慧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東昀提起上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